

遂民办发〔2018〕22号


遂宁市民政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8年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市直园区民政事务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2018年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及18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遂委办〔2018〕26号）民政部门牵头任务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请社会救助科、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科、社会事务科抓好任务分解，明确时间进度，加强资金监管，强化督查考核，并于每月25日前将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推进情况、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资金拨付情况报办公室汇总。各县（区）民政局、市直园区民政事务局切实做好民生项目推进和资金拨付工作，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附件：1.2018年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及18件民生实事实
施方案（民政部分）；
2.2018年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分解表；
3.2018年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及18件民生实事资
金拨付进度安排和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及完成时
限一览表。
遂宁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4日

附件1
2018年全市九项民生工程
及18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民政部分）
一、九项民生工程

（一）扶贫解困工程（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卫计委、市总工会、市残联）

1．工作目标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医疗救助，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2．项目资金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计划安排8742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6932万元，县级安排1810万元。 

（二）社会保障工程（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卫计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

1．工作目标

（1）城乡困难群众救助。6月底前，低保金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我市据此调整本地城乡低保标准，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

（2）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300元的标准，为全市99905名60周岁以上的散居特困人员，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失智、残疾独居老年人，居家养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以及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35504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2．项目资金

（1）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计划安排4亿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3.67亿元，市级安排300万元，县级安排3000万元。

（2）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计划安排2997.15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1498.575万元，县级安排1498.575万元。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计划安排2622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1310万元，市级安排150万元，县级安排1162万元。  

二、18件民生实事

（一）实施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行动（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持续推进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适老化改造提升，力争3年改造完成农村区域性公办养老机构尚需改造的5000张床位，更好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其中2018年改造1500张。计划安排1500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1200万元，县级安排300万元。

（二）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残联）

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70元提高至80元。计划安排2880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1032万元，市级安排120万元，县级安排1728万元。

（三）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支持殡仪馆进行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补齐殡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满足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购置环保火化炉2台，计划安排120万，其中，争取上级资金60万，县级安排60万；冷冻设备6台，计划安排60万，其中，争取上级资金30万，县级安排30万；运尸车2台，计划安排20万，其中，争取上级资金10万，县级安排10万；尾气处理设备1套，计划安排40万，其中，争取上级资金20万，县级安排20万。

附件2

2018年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分解表

	      

项目
地区
	扶贫解困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
	20件民生实事

	
	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经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
	城乡困难群众救助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人）
	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人）
	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张)
	向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低保对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元/人·月）
	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

	全  市
	70%
	6月底前，低保金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我市据此调整本地城乡低保标准，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
	99905
	35504
	
	80
	

	市本级
	70%
	
	
	
	
	
	

	船山区
	70%
	
	12750
	2705
	300
	80
	

	安居区
	70%
	
	14281
	7894
	300
	80
	

	射洪县
	70%
	
	25132
	10414
	300
	80
	

	蓬溪县
	70%
	
	23158
	9615
	300
	80
	购置环保火化炉2台、冷冻设备6台、运尸车2台、尾气处理设备1套。

	大英县
	70%
	
	17320
	3279
	300
	80
	

	遂宁经开区
	70%
	
	5339
	1174
	
	80
	

	市河东新区
	70%
	
	1925
	423
	
	80
	


附件3

2018年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及18件民生实事资金拨付进度安排和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及完成时限一览表

	民生工程

	序号
	实施项目
	责任领导及具体责任人
	项目资金到位进度安排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及完成时限
	备注

	1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责任领导：李刚

具体责任人：

徐六,2325643,13982585984
	6月项目上级资金拨付达到50%，11月项目上级资金拨付达到10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2
	城乡困难群众救助
	责任领导：李刚

具体责任人：

徐六,2325643,13982585984
	6月项目上级资金拨付达到50%，11月项目上级资金拨付达到10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3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人）
	责任领导：罗琼华

具体责任人：唐何军，2325633,15908402226
	9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65%。

11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10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65%。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4
	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人）
	责任领导：罗琼华

具体责任人：唐何军，2325633,15908402226
	6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50%。

9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75%。

11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10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75%。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民生实事

	序号
	实施项目
	责任领导及具体责任人
	项目资金到位进度安排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及完成时限
	备注

	1
	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张)
	责任领导：李刚

具体责任人：
徐六,2325643,13982585984
	11月项目资金拨付达到10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75%。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预留工程质保金

	2
	向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低保对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元/人·月）
	责任领导：罗琼华

具体责任人：唐何军，2325633,15908402226
	6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50%。

9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75%。

11月项目资金到位达到10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75%。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2月督查核实。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3
	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
	责任领导：何亚勇
具体责任人：周红雁，2325630，15983079615
	11月项目资金拨付到10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11月督查核实。
	跨年度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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